
 

 

南開科技大學保留入學資格申請表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 年  月  日 

部別 

學制 

□日間部 

□進修部 

□ 四技 

□ 二技 

□ 二專 

□ 五專 

□ 碩士班 

系科 

年級 
班級 

                  系 

       年       班 

學號 
 

姓名  

保留 
期限 

□ 1年  □ 2年  □ 3年 

自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起至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止 

申請 
原因 

□因病或特殊事故  □因服兵役  □懷孕(曾懷孕)或撫育三歲以下子女  

□其他適用「學生懷孕受教權維護及輔導協助要點」者 

□參加『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案』 

□其他因素：                （請自行填入） 

通訊處  
聯繫 
電話 

電話：（     ）                 

手機：（     ）                 

應繳交 

文 件 

一、□因病或懷孕(曾懷孕)者：須繳交醫療院所證明。 

□撫育三歲以下子女：須繳交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證明。 

□服兵役者：須繳交入營服役通知或在營服役證明。 

□參加『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案』者：相關證明文件。 

□其他因素：須繳交相關資料。 

二、入學前學歷(力)證件、新生入學通知、身分證件、學生個人學籍資料核對表。 

 (上述證明文件，請準備正本及影本各一份。正本驗畢發還，影本存查)。 

注意 

事項 

一、轉學生或其他依規定不得辦理保留入學資格者，不得申請保留入學資格。 

二、保留入學資格期限除另有相關規定外，以一年為限。相關規定請參酌本校入學新生

申請保留入學資格要點第六點。 

三、申請保留入學資格者應於期限屆滿前，持相關證明文件向教務處申請入學，並依當

學年度新生入學規定辦理相關手續，逾期即予取消入學資格。擬提前復學之學生，

請於翌年一(八)月底前申請。 

四、保留期滿未申請入學者，本校逕予取消入學資格。 

申請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已充分瞭解上述注意事項，並願遵守規定。  

家長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國 際 交

流 暨 兩

岸 事 務

中 心  

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(非境外生本欄免簽) 

系 科
主 任 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行政流程： 

註冊組承辦人 註冊組組長 教務長 校長批示 

    

表格修正日期 111年 2月 

備註：□兵役 □就貸 □減免 □弱勢助學補助 □五專齊一補助 □學雜費退費 □新生獎學金 

 


